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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《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 

起草说明 

 

《电子商务法》已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。为规范

网络交易市场秩序，维护各方主体合法权益，促进网络交易持续

健康发展，市场监管总局在修改《网络交易管理办法》（原工商

总局令第 60 号）基础上，起草了《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（征

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）。现将起草《办

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 

一、起草背景和必要性 

2018 年 8 月 31 日，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

过了《电子商务法》，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《电子商务法》

作为电子商务领域综合性、基础性法律，是从事电子商务活动、

实施电子商务监管必须遵守的基本法律规范。 

2014 年 1 月 26 日，原工商总局令第 60 号公布了《网络交

易管理办法》，自 2014 年 3 月 15 日起施行。《网络交易管理办

法》针对网络交易概念定义、适用范围、网络交易经营者权利责

任义务、监督管理等内容作出了规定，在依法加强网络交易监管

执法，维护网络市场良好秩序，维护各方主体合法权益，推动网

络经济快速发展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。 

《网络交易管理办法》出台时，《电子商务法》尚未颁布；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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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电子商务法》颁布实施后，对《网络交易管理办法》相关内容

予以修订，既是贯彻落实依法治国精神、更好履行市场监管职责

的需要，又是促进网络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。 

二、主要内容 

此次修订是根据《电子商务法》相关规定，结合网络交易监

管执法实际，以促进发展、规范秩序、保障各方权益为原则而进

行的。共删除条文 24 条，修改条文 34 条，新增条文 36 条。《办

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共 6 章，70 条，包括总则、网络交易经营者、

消费者权益保护、监督管理、法律责任、附则，重点对以下七个

方面问题进行了修改、补充、完善： 

（一）网络交易经营者市场主体登记问题。网络交易经营者

不得违反法律、法规、国务院决定的规定，从事无证无照经营活

动；除依法不需要办理市场主体登记的经营者以外，所有网络交

易经营者均应当依法办理市场主体登记；允许符合条件的自然人

网店经营者依法登记为个体工商户。 

（二）网络交易经营者身份信息公示问题。网络交易经营者

应当在其网站首页或者从事经营活动的主页面显著位置，持续公

示其营业执照登载的信息、与其经营业务有关的行政许可信息或

者上述信息的链接标识；依法不需要办理市场主体登记的经营者，

应当持续公示其依法无需办理市场主体登记情形的自我声明、经

营地址、联系方式等信息或者上述信息的链接标识。 

（三）网络交易信息数据报送提供问题。平台经营者应当依

照规定程序向市场监管部门报送已经办理市场主体登记的平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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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经营者的营业执照、行政许可、联系方式、网络店铺名称、网

络经营场所等信息，以及依法无需办理市场主体登记的平台内经

营者的姓名、身份证号码、经营地址、联系方式、网络店铺名称、

网络经营场所等信息。网络交易经营者应当向市场监管部门报送

特定时段、特定区域、特定品类的商品或者服务的销量、销售额

等经营统计资料，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信息、交易信息等有关网络

交易数据信息。 

（四）用户信息收集使用保护问题。网络交易经营者应当依

法收集、使用消费者或者经营者信息，对其知悉的消费者个人信

息或者经营者的商业秘密应当严格保密，不得对用户信息查询、

更正、删除以及用户注销设置不合理条件。 

（五）网络交易经营行为规范问题。网络交易经营者应当全

面、真实、准确、及时地披露商品或者服务信息，销售商品或者

提供服务应当明码标价，不得虚构交易、编造用户评价、删除用

户不利评价，不得违法搭售商品或者服务，不得滥用市场支配地

位，不得限制交易、收取不合理费用等。 

（六）平台内部治理行为规范问题。平台经营者应当遵循公

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，制定平台服务协议和交易规则；应当建立

健全信用评价制度，公示信用评价规则，为消费者提供公开评价

途径；应当以多种方式向消费者显示商品或者服务的搜索结果；

应当对申请进入平台的经营者的真实身份信息进行核验、登记、

建档；应当建立对平台内商品和服务信息的检查监控机制，依法

处置、报告平台内违法信息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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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。网络交易经营者应当及时处理

消费者投诉、举报；平台经营者应当积极协助消费者维权；鼓励

平台经营者建立争议在线解决机制、质量担保机制。 

此外，对于立法条件尚未成熟的问题，将在进一步实践探索

基础上，结合法定职责，适时出台相关文件或者规章。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出所：２０１９年４月３０日付け国家市場監督管理総局ウェブサイト 

http://www.samr.gov.cn/hd/zjdc/201904/t20190430_293359.html 

http://www.samr.gov.cn/hd/zjdc/201904/t20190430_293359.html

